附件：
一、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塔保护范围内违法建设案
办案单位：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员会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塔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北京市佛教协会驻天宁寺僧团管理使用。2014年7月，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员会接群众举报，反映天宁寺塔保护范围内有建设施工活动，遂立案调查。经查，北京市佛教协会驻天宁寺僧团自2014年3月开始，违反《文物保护法》第十七条有关规定，在天宁寺塔保护范围内未经依法履行文物保护审批程序，擅自建设两栋多层建筑，建筑面积达2200平方米，距天宁寺塔仅35米，危及文物本体安全，严重影响文物周边环境。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多次向北京市佛教协会制发《停止侵害通知书》和《停工通知书》，但建设单位拒不执行。8月，北京市文物局会同西城区文化委员会现场督察，组织新闻媒体对案件公开曝光，违法建设工程才得以停工。10月，国家文物局将该案件公开通报。
北京市委市政府负责同志多次批示要求依法查处。西城区人民政府会同北京市文物、规划、宗教等部门共同研究形成案件处理意见：由建设单位自行拆除违法建筑，西城区文物、住建部门分别对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实施行政处罚，西城区对天宁寺文物保护工作给予专项资金支持，改善天宁寺周边环境。西城区文化委员会根据《文物保护法》第六十六条有关规定，对北京市佛教协会做出责令改正、罚款3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2014年10月，罚款执行到位；12月，天宁寺驻寺僧团自行拆除违法建筑，并完成场地平整，西城区文化委员会检查后结案。
二、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山市阿尔山车站北侧平房被擅自拆除案

办案单位：阿尔山市文化局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市阿尔山车站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侵华日军阿尔山要塞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沈阳铁路局白城车务段管理使用。2014年8月，阿尔山市文化局文物管理站巡查发现，阿尔山车站北侧平房遭擅自拆除，立即责令停工并制止了拟对车站长廊实施的拆除行为。经阿尔山市文化局立案调查，2014年8月，沈阳铁建房产开发集团公司所属通辽铁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擅自拆除阿尔山车站主楼北侧平房，拟建生活区办公楼，损毁文物本体102.30平方米。9月，阿尔山市文化局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国家文物局列为年度重点督办案件，局领导带队现场督察，致函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中国铁路总公司要求严肃处理。10月，国家文物局将该案件公开通报。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成立专案组，对3名直接责任人实施刑事拘留。2014年11月，阿尔山市文化局对通辽铁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做出责令恢复阿尔山车站北侧平房原貌，并处罚款50万元的处罚决定。12月，罚款执行完毕。通辽铁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依法编制、报批文物保护修复方案后，组织实施了阿尔山车站北侧平房恢复工程， 2015年10月修复工程竣工。沈阳铁建房产开发集团公司给予2名责任人免职等处分。中国铁路总公司印发《铁路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对全路文物保护工作提出了系统性加强措施。
三、吉林省长春市东本愿寺旧址保护范围内违法建设案

办案单位：吉林省文物行政执法总队

吉林省长春市东本愿寺旧址原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被吉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吉林省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由长春东方教育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使用。2013年8月，长春市文物局接群众举报，反映东本愿寺保护范围内有违法建设。经查，长春东方教育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东本愿寺保护范围内，擅自建设四层异形钢架结构建筑，建筑面积1500平米，紧贴文物本体，上部高悬于文物建筑之上，严重危及文物安全。长春市文物局多次现场制止，该公司不予配合，继续施工。2014年2月，经长春市文物局协调，长春市朝阳区规划局对施工单位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限期拆除违法建筑，未得到执行。2014年5月，案件被媒体曝光，社会反响强烈。国家文物局现场督察，工程停工。10月，国家文物局将该案件公开通报。

吉林省文物行政执法总队立案查处，给予长春市东方教育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对文物建筑进行修复，并处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长春市政府成立“东本愿寺旧址违建拆除工作领导小组”，督促编制“临建拆除工程施工设计方案”，限时拆除违法建筑，确保文物本体安全。2014年6月，罚款执行完毕。9月，长春市东方教育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按照拆除施工方案，完成违建拆除。经核算，该违建工程造价约900余万元，拆除成本约60余万元。2015年5月，文物建筑修复完成，案件办结。
四、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102号建筑被擅自修缮案
办案单位：黄浦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大队
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102号建筑原为三菱洋行上海分店洋行（1914年建造），1999年9月被上海市政府公布为第三批优秀历史保护建筑，2004年2月被黄浦区文化局公布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管理使用单位为上海中晋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15年4月，媒体报道广东路102号建筑外立面被擅自喷涂，明显改变原状，社会反响强烈。黄浦区文化局、黄浦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大队、黄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赴现场调查，责令停止施工。经查，上海中晋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未经文物行政部门批准，擅自对不可移动文物外立面进行施工，明显改变文物原状，依据上海房地产科学研究院《文物建筑勘察报告》结论，造成严重后果。

因该建筑“优秀历史保护建筑”和“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双重身份，经黄浦区区长协调会、上海市市长专题会研究决定，案件由黄浦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大队依据《文物保护法》立案查处，实施行政处罚；由黄浦区房管局负责限期整改、恢复原状。6月，黄浦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大队对上海中晋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出罚款50万元、责令对擅自修缮进行整改的处罚决定。7月，罚款执行完毕。上海中晋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按照文物保护要求，恢复了文物建筑原貌，案件办结。
五、江苏省南京市明故宫机场旧址飞行员俱乐部楼被擅自拆除案

办案单位：南京市文物局

执法机构：南京市文化综合执法总队
明故宫飞机场旧址及附属建筑飞行员俱乐部楼位于南京市秦淮区龙蟠中路218号，2014年被南京市秦淮区文化局公布为秦淮区第一批不可移动文物，由南京中航工业科技城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使用。2014年9月，南京市文物保护志愿者总队第三分队志愿者巡查发现，飞行员俱乐部楼被管理使用单位拆除，立即通过网络即时通讯平台报告南京市、秦淮区两级文物行政部门。南京市文物局责令停工并立案查处。经查，南京中航工业科技城发展有限公司违反《文物保护法》第二十条、第二十六条有关规定，擅自将飞行员俱乐部楼全部拆除。

2014年12月，南京市文物局根据《文物保护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做出了给予南京中航工业科技城发展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罚款5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并要求将改正结果报文物行政部门验收备案。2015年1月，罚款执行到位。2015年6月，南京中航工业科技城发展有限公司编制整改修复方案并经南京市文物局批复同意后，组织实施了整改修复工程。根据修复方案，整改修复工程总额达900余万元。2015年末，修复工程完工。经南京市文物局验收备案，案件办结。

六、江苏省徐州市韩桥煤矿旧址部分建筑被擅自拆除案

办案单位：徐州市文物局

江苏省徐州市贾旺区韩桥煤矿旧址为“江苏省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十大新发现”，2011年12月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由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所属韩桥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使用。2014年4月，江苏省文物局巡查发现韩桥煤矿旧址遭到施工破坏，要求停止施工，责成徐州市文物局立案调查。经查，2014年2月，贾汪区委区政府与徐矿集团签署协议，擅自决定在韩桥煤矿旧址建设“夏桥工业广场”。2014年4月至5月，韩桥实业有限公司拒不服从省、市文物部门停工要求，委托滕州市信义房屋拆除有限公司擅自拆除多处文物建筑，致使韩桥煤矿旧址遭到严重破坏。国家文物局列为年度重点督办案件，局领导带队现场督察，致函江苏省政府要求严肃处理。10月，国家文物局将该案件公开通报。

江苏省政府和徐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贾汪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及国土、住建、规划等部门8名责任人被给予党纪或行政处分，韩桥实业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等3人受到行政记过、撤职等处分。公安机关对4名责任人治安拘留，对3名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徐州市文物局对韩桥实业有限公司罚款50万元并责令改正，对滕州市信义房屋拆除有限公司罚款50万元。贾汪区委区政府积极整改，按照江苏省文物局批复的《韩桥煤矿旧址部分被损文物修复方案》，组织实施了修复工程。2015年7月，修复工程完工，贾汪韩桥煤矿旧址文化公园建成开放。
七、江西省上饶市三清山古建筑群建设控制地带内违法建设案

办案单位：上饶市文物局
执法机构：上饶市文物保护执法支队
江西省上饶市三清山古建筑群于1987年被江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由上饶市三清山旅游产业发展集团公司管理使用。2014年5月，上饶市文物行政部门检查发现，三清山古建筑群中三清宫周边正在施工建设，上饶市文物保护执法支队责令停工并立案调查。经查，上饶市三清山旅游产业发展集团公司违反《文物保护法》第十八条有关规定，未经文物行政部门同意，也未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擅自在三清宫建设控制地带内实施东西厢房复原重建工程。

上饶市文物局根据《文物保护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做出了给予上饶市三清山旅游产业发展集团公司责令拆除违法建筑物，恢复文物原貌，罚款3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三清山旅游产业发展集团公司在规定期限内缴纳了罚款，自行将违法建筑物拆除，恢复了文物保护单位历史风貌，案件办结。
八、湖南省蓝山县五里坪古墓群建设控制地带内违法建设案
办案单位：蓝山县文物局

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五里坪古墓群于1991年被蓝山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由蓝山县文物管理所负责日常管理。2014年8月，永州市、蓝山县两级文物部门巡查发现，蓝山县“德晟纺织工业园”项目在五里坪古墓群建设控制地带内擅自进行施工建设，要求停止施工，“德晟纺织工业园”工程指挥部暂停了工程建设，蓝山县文物局立案调查。经查，德晟纺织有限公司违反《文物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未经文物行政部门同意，擅自在五里坪古墓群建设控制地带内建设“德晟纺织工业园”项目，未申请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对部分新发现古墓葬地表造成了破坏。建设方主动承认错误，愿意接受进一步处理。

蓝山县文物局根据《文物保护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做出了给予德晟纺织有限公司罚款6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蓝山县政府责成建设单位依法履行报批程序，申请开展考古调查勘探，考古调查勘探和文物保护到位前不得复工。蓝山县政府全面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由县长担任县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将文物安全纳入绩效考核，将文物行政审批纳入建设工程选址前置审批事项，将文物部门纳入规划委员会，为县文物管理所增加2名编制，大幅增加文物保护经费，2015年县财政拨付文物保护经费1000余万元，并将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纳入领导干部及公务员学法内容和党校主体班培训内容。
九、陕西省西安市西安城墙永宁门保护范围内违法建设案

办案单位：西安市文物局

执法机构：西安市文物稽查队
西安城墙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西安城墙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使用。2014年7月，媒体曝光西安城墙永宁门月城内修建室外观光电梯，引发社会高度关注。西安市文物局立即赴现场调查，责令停工，并立案查处。经查，西安城墙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违反《文物保护法》第十七条有关规定，未经审批擅自在永宁门保护范围内建设两座钢架结构电梯，钢架结构距离城墙8米，上端以钢轨与城墙相连，连接处拆毁宽1.5米城垛。

2014年7月18日，西安市文物局根据《文物保护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做出了给予西安城墙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3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当日，西安城墙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连夜拆除了违建电梯，修复城垛，恢复了永宁门原貌。11月，罚款执行到位。西安城墙景区管委会对西安城墙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及负有管理责任的西安城墙景区安全办通报批评，对3名责任人分别给予了诫勉谈话、撤职等处分。
十、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城隍庙被擅自迁移拆除案

办案单位：商洛市文化文物广电新闻出版局

执法机构：商洛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
陕西商洛市洛南县城隍庙始建于明代，1987年被洛南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由洛南县博物馆管理使用。2014年7月，媒体报道城隍庙因商业开发遭拆迁破坏，商洛市文化文物广电新闻出版局立案调查。经查，2012年，洛南县人民政府在城隍庙周边建设隍城广场，开发商陕西中琪地产有限公司多次向洛南县政府申报西移重建城隍庙。2014年3月，洛南县县长、分管副县长等就城隍庙拆迁问题召集有关部门商议，原则同意开发商对城隍庙拆迁西移。4月，洛南县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违反《文物保护法》第二十条有关规定，擅自越权同意城隍庙西移重建设计方案。当月，陕西中琪地产有限公司擅自将洛南城隍庙拆除。国家文物局列为年度重点督办案件，10月将该案件公开通报。
陕西省政府要求严肃追究责任，陕西省文物局多次现场督办。商洛市人民政府成立由市纪委、市监察局牵头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定性为一起严重法人违法案件，给予洛南县县长、分管副县长行政警告处分；洛南县纪检监察部门给予及县文化、住建等部门3名负责人行政记过处分。商洛市文化文物广电新闻出版局做出了给予陕西中琪地产有限公司罚款5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商洛市政府责成洛南县政府向商洛市政府、陕西省文物局写出书面检查，原址重建城隍庙。
